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或“主办券商”）

作为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科技”或“公司”）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专项核查和日常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存在违规定向发行并涉嫌违规收

取定增款及信息披露不实的情况 

否 

2 其他 公司主要办公地址已无法办公 否 

3 其他 公司重大诉讼及进展情况 否 

4 其他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新增限制消费令 否 

5 信息披露 公司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存在违规定向发行并涉嫌违规收取定增款及信息披露不实的情况 

（1）公司存在违规定向发行并涉嫌违规收取定增款 

公司 2019年的股票发行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票发行方案之后，

在未按要求披露《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的情况下收取投资者定增款，且收款账

户不是募集资金专户，并存在与付款人签署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情况，但公

司未按《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

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则的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定向发行备

案程序。因此，公司存在违规定向发行并涉嫌违规收取定增款。 



（2）公司存在信息披露不实的情况 

1）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 2020年 6月 18日披露的《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终止股票发行方案的公告》，关于终止原因、是否涉及违约赔付等的表述不

真实、不准确、不完整。 

公司在 2020年 6月 30日披露的《关于 2019年度资金拆借的公告(补发)》、

2020年 8月 31日披露的《关于 2019年度资金拆借的公告之补充说明》和 2019

年以来的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款项为借款，报表科目为其他应付款。因上述临

时公告、定期报告涉及的款项中，存在公司违规收取定增款的情况，因此，该

类临时公告、定期报告将相关款项性质披露为借款的内容存在信息披露不真

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 

2）问询函回复情况 

公司在 2021年 1月 10日提交的《北京恒宇伟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对【2020】第 062 号问询函的回复》（以下简称《问询函的回复》），主要内

容涉及“公司与 51 个自然人投资者经口头协商后，双方达成一致，这 51个投

资者同意先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31,522,800.00 元，后续以债转股的形式参与

公司的股票发行，公司没有与 51 个自然人签订定增有关的书面协议或合同，

没有与 51 个自然人签订借款或债转股有关的书面合同或协议。因此，上述款

项性质为借款。”、“本次借款不是定增款”。 

因存在恒宇科技及陈锡文与付款人签订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并违规收取

定增款的情况，因此，公司提交的《问询函的回复》内容存在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的情况。 

主办券商已督促公司应就存在的违规定向发行、涉嫌违规收取定增款、与

付款人签订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等情况进行补充披露，并应就涉及信息披露不

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进行纠正。截至目前，公司未就上述事项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公司主要办公地址已无法办公 

主办券商了解到，恒宇科技因未及时支付租金的原因已不能在原主要办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6号广安大厦北楼 19层”办公。 



虽经主办券商督促，截至目前，恒宇科技尚未披露关于公司主要办公地址

变更或无法办公的公告。 

3、公司重大诉讼及进展情况 

（1）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与合作方碧兴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发生承揽合同纠纷（案

号：（2021）京 0102 民初 16653号）的重大诉讼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1

月 24 日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经企查查查询，该案件于 2021年 11月 9日开庭进行了民事一审，2023年

2月 2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将恒宇科技纳入被执行人，执行案号为（2023）

京 0102执 3449号，执行标的为 2,744,503.00 元。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准审字

[2022]1091号），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 12,739,218.03 元，本案执行标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1.54%，且超过 200 万元，公司应及时披露该重大涉诉

事项的进展公告。 

虽经主办券商督促，截至目前，公司未披露该案件的涉诉进展公告，亦未

提供该案件一审、纳入被执行人相关案件资料，主办券商暂无法获知该案件的

具体信息。  

（2）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因新增重大诉讼被纳入被执行人 

经企查查查询，2023 年 3 月 8 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将公司及实际控

制人陈锡文纳入被执行人，首次执行案号为（2023）京 0108执 8112 号，执行

标的金额 12,149,100.00 元。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准审字

[2022]1091号），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 12,739,218.03 元，本次被执行标的金额 12,149,100.00 元，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5.37%。 

截至目前，公司未披露本案件的涉及诉讼公告，亦未提供本诉讼事项的案

件资料及纳入被执行人等相关资料，主办券商暂无法获知该案件的具体信息。 



4、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新增限制消费令 

经查询企查查和中国执行信息网，2023 年 1月、2月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陈

锡文新增限制消费令 4 条，分别为(2022)京 0108 执 21732 号《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23)京 0105 执 310 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限

制消费令》、(2023)京 0108执 1867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

(2023)京 0108执 2232 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 

虽经主办券商督促，截至目前，公司未披露上述新增限制消费令的公告。 

5、公司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应就上述风险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目前，

公司尚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存在违规定向发行并涉嫌违规收取定增款、与付款人签订认购及补充

协议、信息披露不实、因未及时支付租金的原因原主要办公地址无法办公、涉

及重大诉讼事项、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出具限制消费令，这些风险事项

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经营稳定性、持续经营能力、声誉等形成重大不利影

响，显示公司存在治理及信息披露不规范、涉嫌重大违规事项、经营资金紧张、

持续经营能力存疑的情况。 

公司未按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在被监管部

门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企查查查询截图；  

（二）中国执行信息网查询截图；  

（三）限制消费令。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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